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

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但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情形除外。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

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水利”、“本公司”、“公司”）

拟向安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的股东安徽省水利建筑工

程总公司（以下简称“水建总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建工集团，安徽水利为

吸收合并方和吸收合并完成后的存续方，建工集团为被吸收合并方。吸收合并完

成后，建工集团全部资产、负债并入安徽水利，建工集团予以注销，建工集团持

有的安徽水利股份也相应注销；在本次吸收合并的同时，公司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在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安徽水利

发生的资产交易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情况 

1、出售参股公司安徽瑞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瑞特”）40%

的股权和合肥瑞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瑞特”）45%的股权 

201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挂

牌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决定通过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本公

司参股公司安徽瑞特 40%股权和合肥瑞特 45%股权。 

2、参与竞买滁州市南谯区 216亩土地 

2015 年 1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



竞买滁州市南谯区 216 亩土地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滁州和顺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和顺”）参与竞买滁州市南谯区 216 亩土地。随后，滁州

和顺参加了滁州市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活动，以总价 34620 

万元竞得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3、增资贡山县恒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远公司”） 

2015 年 2 月 2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贡山县恒远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公司以现金对恒远公司增

资 30,000 万元，恒远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90,5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对恒远

公司出资比例为 73.26%。 

4、投资设立安徽水利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15 年 7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公司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设立安徽水利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的议案》，决定以现金出资 2,000 万

元设立安徽水利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5、回购三家子公司股权 

2015 年 9 月 11 日，公司回购子公司蚌埠龙子湖水资源治理开发有限公司、

咸阳泾渭投资有限公司及马鞍山和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信托股权。 

6、转让应收账款 

2015 年 9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应收账款的议案》，决定将享有的对蚌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3 亿元应收账

款转让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涂山路支行。 

7、投资设立安徽水利和顺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地产公司”） 

201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投资设立安徽水利和顺地产有限公司并整合现有房地产业务的议案》，决定投资

设立和顺地产公司，注册资本 6 亿元。201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划转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决定将公司所持有

的蚌埠清越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徽水利（蚌埠）和顺地产有限公司、合肥沃尔



特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徽水利（庐江）和顺地产有限公司、六安和顺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南陵和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马鞍山市和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滁州

和顺实业有限公司等八家房地产业务全资子公司的全部股权按账面净值划转给

公司全资子公司和顺地产公司，作为公司对和顺地产公司的股权投资，并以和顺

地产公司为平台对公司房地产业务实施整合。 

8、参与竞买蚌埠市蚌挂（2016）11号地块 

2016 年 4 月 22 日，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蚌埠市蚌挂（2016）11号地块的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和顺地产公司在 405万/亩以内参与竞买蚌埠市蚌挂（2016）11号

地块，并授权其全权办理本次竞买土地事宜。随后，和顺地产公司参加了蚌埠市

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活动，以总价 40,853万元竞得该地块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经上市公司自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购买、出售资产交易外，

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未发生重大资产交易的行为。 

二、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的资产与本次重组的关系  

经上市公司自查，截至本说明出具日，除上述交易外，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前

十二个月内未发生其他重大购买、出售资产的交易行为。 

上述资产购买、出售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上市公司战略发展，有利于上市公司

的长远发展。上市公司上述资产处置与本次交易为互相独立的交易，不属于本次

重组纳入累计计算的资产交易。 

特此说明。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